
理赔材料准备: 

（一）保险金给付申请书； 

（二）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、批单； 

（三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，若保险金申请人系受托申

请，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明； 

（四）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原始

收据及明细、诊断证明、病历、出院小结； 

（五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

事故的性质、原因、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。 

（六）已在其他渠道进行报销的医疗发票等材料。 

 


